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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戶市教育委員會決定明（2004）年起，實施「希望降職制度」，

即同意依其本人意願而實施校長、教務主任降職的辦法。同時，在「昇

職考試」時，增加測驗「企劃、提案」之能力及評估對「危機管理」

或「學級經營」等諸問題之說明責任能力。此種方式，係為了有效改

善相繼發生的「教職員醜聞事件」，同時，希望克服班級經營等諸問

題。為創設具有特色的學校，積極採用具有能力向社區人士、家長等

說明並解決學校教育諸問題的人材。 

 

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調查，2003年4月迄，日本之兵庫縣等19

個都道府縣、政令都市教委會己實施學校管理職降職措施。其中，在

2002年度時，日本全國計有49人被降職。但是，兵庫縣教委會此次

僅是作個案處理，並未明確定訂定相關制度。 

 

神戶市教委會係設定因健康狀態或個人家庭問題而無法盡責勝

任管理職職務之老師，也能發揮教學能力之個案；此一措施，將反應

於2004年的人事異動。 

 

昇職試驗則是重視教頭（教務主任）在突發事件發生後的處理能

力。候補者亦需研修危機管理，並針對性騷擾、指導能力不足教員、

體罰行為、學生間的欺侮行為等「日常可能發生的事例」的問題，培

養實際的危機處理能力。進昇校長的考試則除提出論文之外，增加「學

校經營」的口頭說明測驗，讓想昇職者立下自己的重點課題及目標，

設定學校教育的「公約」。 

 

神戶市教育委員會西川和機教育長表示，「希望具有創意及改革

意願的校長、教務主任的領導能力，推展並去經營學校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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